
西安市长安区鸣犊街道中心学校营养改善计划配送服务项目西安市长安区鸣犊街道中心学校营养改善计划配送服务项目(二次二次)中标中标
（成交）明细（成交）明细

陕西天鸿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西安市长安区鸣犊街道中心学校委托，采用竞争性磋商进行采购营养改善计划配送服务项

目(二次)（项目编码：THXZB2024-1041）项目，中标（成交）供应商名称及中标（成交）结果如下：

一、合同包1 （中心学校、留公小学、四坡小学、马兴小学、师村小学）
1.1、中标（成交）供应商：西安娜拉杰商贸有限公司
1.2、中标（成交）优惠率： 2.70 %
1.3、中标（成交）标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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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鸣犊街道中
心学校、留公
小学、四坡小
学、马兴小
学、师村小学
提供营养改善
计划所需的食
材及配送

满
足
招
标
要
求

合
同
签
订
之
日
起
一
年

配送的食品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质量标准，未具体约定的应当符合国家
食品安全要求的质量标准；没有国家标准的按照本
省地方标准执行；无国家质量标准或本省地方标准
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
行。不得提供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
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含有
毒有害物质或者 被有毒有害物质污染，可能对人体

健康有害的物品。

469,053.001.00项469,053.002.70

陕西天鸿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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